花蓮縣政府 聲復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查核所屬共26校114年度1-8月財務收支審核通知事項辦理情形(第二次回覆)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審計機關覆核擬處理意見

	(一)	鳳林國中：
１、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一)，有關場地租借尚未研訂水電設備使用收費基準1項，承復：將增訂租借場地水電費收費基準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２、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二)，有關冷氣使用規定允待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維護校園室內空氣品質1項，承復：將修正冷氣使用辦法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二)	平和國中：
原通知注意事項二(一)，有關冷氣使用規定允待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符現況1項，承復：提報校務會議研議修訂冷氣使用管理辦法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三)	玉里國中：
原通知注意事項二(三)，有關尚有屬基金來源(收入)未解繳，與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項及保證(固)金久懸帳上未清理1項，承復：相關懸帳款項於114年度結束前辦理轉正或繳回事宜；已逾退還期限之保證(固)金，將儘速通知廠商或權利人辦理退還作業等情。請儘速辦理清理或繳庫，並將結果復知本室。
	
	

	(四)	壽豐國中：
１、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一)1，有關財產未依規定指定實際使用人或專人保管1項，承復：登記財產專責保管人之主任、組長每學年職務異動頻繁，近年入帳之財產均於備註欄註明申請購置人及保管使用人，以補充揭露資訊，職務異動時，列印保管人清冊，確實完成監交與移交等情。惟依財政部108年9月16日台財產公字第10835009730號函示，各機關經管財產，應依實際使用情形選定保管人，不得僅以職稱或使用單位填列保管人。請注意依上開規定妥處。
	
	

	２、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一)2，有關未依規定辦理宿舍借用公證手續1項，承復：考量因少子化減班等因素，教師員額減少，宿舍設備老舊，教職同仁住宿需求降低，擬於校務會議提案刪除宿舍管理要點第7點第3款規定，以減少公證費用支出與公證程序等情。惟依花蓮縣政府宿舍管理要點第9點規定，借用人簽准借用宿舍後，應在通知後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請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
	
	

	(五)	瑞美國小：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五)，有關尚有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1項，承復：已數次通知，該廠商仍無辦理後續作業，本案將持續追蹤、積極辦理等情。惟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說明，為期各機關能儘速清理懸帳科目，於82年間函請各機關就已屆期之保固、保證金等，自通知申領年度終了屆滿5年仍未申領者，得以預算外收入繳庫，日後廠商依法申領而必須支付時，再循收入退還程序處理等情。請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避免久懸帳上。
	
	

	(六)	瑞北國小：
原通知注意事項二(一)，有關冷氣使用規定允待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符現況1項，承復：已增列冷氣使用期間應配合適度開窗換氣之規範，修正草案將提送期末校務會議通過後，據以公告實施等情。請將修正及公告結果復知本室。
	
	

	(七)	溪口國小：
原通知注意事項一，有關尚有屬基金來源(收入)未解繳1項，承復：氣象局補助為地震站，將使用該經費進行電力改善等情。惟依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3條規定，本基金之來源包含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及政府補助收入等。查氣象局設置於該校地震站並予補助電費，共計2萬2,050元，核屬基金來源性質，請依規定辦理繳庫；另有關該校電力改善經費，應請循預算程序辦理。
	
	

	(八)	國福國小：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一)，有關出納管理人員未依限輪換1項，承復：因無專任出納人員，且為六班規模之小型學校，無其他人力可支援出納業務等情。惟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點規定，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並貫徹休假代理制度。請確實依上開規定落實出納管理人員工作輪換。
	
	

	(九)	新城國小：
１、	原通知注意事項一，有關尚有以前年度款項久懸帳上未清理1項，承復：預計114學年度下學期辦理清帳等情。請儘速辦理清理或繳庫，並將結果復知本室。
	
	

	２、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三)，有關場地租借尚未研訂水電設備使用收費基準1項，承復：已研擬場地租借水電設備使用收費基準(草案)等情。請將訂定結果復知本室。
	
	

	(十)	北埔國小：
１、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一)，有關冷氣使用規定允待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維護校園室內空氣品質1項，承復：將依規定補充冷氣使用之開窗機制，並循程序完成修正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２、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四)，有關出納管理人員未依限輪換，且未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1項，承復：因人力有限，短期內無法辦理出納輪換等情。惟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點規定，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並貫徹休假代理制度。請審酌人力注意依規定辦理出納管理人員工作輪換。
	
	

	(十一)	嘉里國小：
１、	原通知注意事項二(一)2，有關冷氣使用規定允待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符現行政策1項，承復：將依教育部函示研擬修正草案，提報校務會議審查後發布實施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２、	原通知注意事項二(一)3，有關租借場地未依收費標準收費並收取保證金，且於場地使用期間始收取使用費1項，承復：研擬保證金收取等相關事宜，提報校務會議審查後發布實施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十二)	康樂國小：
１、	原通知注意事項一(二)，有關冷氣使用規定允待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符現行政策1項，承復：已檢討冷氣使用與維護管理辦法，俟完成修正後依程序公告實施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２、	原通知注意事項一(三)，有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未臻周延，允應研議修正，且租借場地未收取保證金，使用完畢後始收繳費用1項，承復：將依規定研議修正水電費、清潔費及保證金相關收費基準，併就減免情形重新訂定明確規範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十三)	稻香國小：
原通知注意事項一(三)，有關冷氣使用規定允宜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以符現行政策1項，承復：預計於114學年度期末校務會議中，增修冷氣使用管理辦法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十四)	富源國小：
１、	原通知查明處理事項，有關部分財產未能提供檢核，亟待查明依規定妥處1項，承復：部分已達年限之財產放地下室庫房，因地下室庫房近幾年多次淹水，很多物品已報廢清運，故未能提供檢核，已於114年11月23日簽辦相關報廢作業等情。惟查有關相關人員疏失責任1節，未見說明辦理情形，請再予檢討妥處，並研提改善措施。另部分財產遺失1節，併請注意依審計法第58條規定辦理。
	
	

	２、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一)3，有關場地使用收費標準未配合管理辦法分項列示各項費用，且租借場地未依規定填具申請書，並簽請校長同意及收取保證金1項，承復：場地使用管理，針對使用水電費和清潔費收費細項調整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３、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五)，有關歷年計畫(活動)結餘款項及保證(固)金久懸帳上未清理1項，承復：依規定辦理繳庫及退還事宜等情。請儘速辦理清理或繳庫，並將結果復知本室。
	
	

	(十五)	明恥國小：
原通知注意事項三，有關場地租用管理未臻周妥，允待檢討改善1項，承復：刪除場地管理辦法中使用前7日繳清所有費用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之規定；花蓮後備旅積欠場地費用，同意展延至114年12月31日前支付等情。惟依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申請人仍須於使用前7日完成申請並繳清費用及保證金，該校刪除相關規定已違反縣府主管機關規定。請再予檢討妥處，並併同花蓮縣後備旅之場地費用收繳結果復知本室。
	
	

	(十六)	明廉國小：
１、	原通知注意事項一，有關財產管理未臻周妥，允待檢討改善1項，承復：已逾使用年限財產依規定辦理報廢除帳作業等情。惟查有關部分財產有帳無物未說明辦理情形，請再予檢討妥處。
	
	

	２、	原通知注意事項二，有關經管教師宿舍遭占用尚未排除並收回，允待注意並依規定妥處1項，承復：於114年11月18日洽花蓮縣政府法律顧問公益聯合法律事務所請教收回教師宿舍事宜，刻正積極處理中等情。請積極妥處，並列管將宿舍收回結果復知本室。
	
	

	(十七)	吉安國小：
原通知注意事項二，有關場地租用管理未臻周妥，允待檢討改善1項，承復：場地使用管理擬納入相關保證金規定，並提報114學年度校務會議修正場地使用申請須知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十八)	光華國小：
原通知注意事項四，有關場地租用管理未臻周妥，允待檢討改善1項，承復：重新檢視場地使用管理要點，明確訂定收費標準、免收或酌收保證金之情形與程序等情。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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